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教職員進修學分補助費申請書

	申
請
人
	服 務 處 室
	職  稱
	姓  名
	到校服務日期
	申請日期

	
	
	
	
	年月日
	年  月  日

	事由
	同意進修就讀                大學院校         士班            研究所                                   

	進修方式
	公餘進修             （現就讀為     年級）

	檢附證件
	一、奉准同意進修文件影本一份。
二、繳費收據正本(檢附影本時,申請人應註明切結:原正本無訛)一份。
三、成績通知書（或結業證明）一份。

	申請
	      學年度      學期學分補助費

	修習科目
	名
稱
	
	
	
	
	
	
	
	
	合  計
學分數

	
	學
分
數
	
	
	
	
	
	
	
	
	

	請求補助金額：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核准補助金額：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茲領到　　
國 立 新 竹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校教職員進修學分補助費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具領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進修費用補助對象依規定以編制內教職人員，並經簽准同意公餘進修者為限。
二、進修費用補助的項目以依參加進修學校收費標準所收取之學分費為原則，惟每學期高補助金額不超過一萬元核給。
三、本項補助應於學期結束後收到成績通知書後三個月內，檢附同意進修文件、繳費收據正本、及成績通知書（或結業證明）申請補助進修費用，不及格科目之費用不予補助。

	申 請 人
	處 室 主 管
	人  事  室
	主  計  室
	校    長

	
	
	
	
	



